
立法會 CB(2)1046/07-08(02)號文件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委員會 

 

有關僱傭的條文： 

第10條的指定例外情況 

 

前言 

 在過去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有關僱傭條

文中例外情況的理據，提供更多資料: 

(a) 在條例草案制定後首 3 年內，僱用不超過 5 名僱員的小型公

司可暫獲豁免的安排； 

(b) 僱主在聘用家庭傭工時選擇傭工方面的例外情況；和 

(c) 本地僱用條款與海外僱用條款現存有差異的待遇， 以及海

外僱用條款兩方面的例外情況。 

本文件現就(a)和(b)問題提出政府的回應。至於有關問題(c)的詳

細資料和有關海外僱用條款的條文等，已在另一份提交給委員會

以回應議員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所提出的問題的文件中

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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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例草案制定後首 3 年內，僱用不超過 5 名僱員的小型公司可暫獲豁

免的安排 

2. 條例草案第 10(3)條訂明如僱主所僱用的僱員數目不超過 5 名，

則草案第 10 (1)及(2)條不適用於有關的僱用，但使人受害的歧視除外。

條例草案第 10(8)條把這豁免的期限定為在條例草案制定後首 3 年。 

3. 這有期限的例外情況或寬限期的目的，是為了減輕僱用不超過五

名僱員的小僱主在適應新法例方面的干擾和困難和順利過渡。我們理解

這些小僱主擁有較少資源和支援，因此是需要較長時間去適應新法例。

現行的反歧視法例也載有類似條文。此外，由於種族是一個比性別更複

雜的概念，因此由條例草案制定起計三年的寬限期對這些小僱主是尤其

重要的。期間，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會制訂行為守則和指引，以利便遵行

有關僱用方面的法例條文。 

 

僱主在聘用家庭傭工時所作的選擇 

4. 條例草案第 10(7)條容許僱主在選擇僱用任何人在與於該人或其

近親居住的處所料理家務時，可考慮他們所屬的種族。 

5. 與一般的僱用不同，家庭傭工與僱主是有一個更緊密的關係。家

庭傭工可以觸及僱主家裏的私隱及在日常生活中與僱主或其近親有緊

密的接觸。因此，有關的條文是尊重每人都有權決定誰人可進入他的家

裏及和他同住，與及保障了有關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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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過我們要指出，當一旦受聘後，家庭傭工享受與其他人一樣的

法律保障，免受種族歧視（草案第 10(7)條的例外條文只適用於草案第

10(1)(a)及(c)條，而非草案第 10(1)(b)條）。這整體上的安排是已平衡了

僱主和家庭傭工之間的合法權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零八年二月 

 


